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
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
粤中三角执不罚告〔2025〕512号
名称：中山市君瓷餐饮店（个体工商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
经营者姓名：赖悦珊
居民身份证：44528119****26****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
2025年7月30日，本单位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你单位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你单位在美团外卖第三方平台开设了网店“潮人堂（小炒 砂窝粥）”，店内销售有“凉拌猪耳”“凉拌青瓜”等菜品。你单位《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显示许可范围为“食品经营：热食类食品制售。经查明，当事人的《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食品经营：热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不含裱花蛋糕）制售”。
经调查，你单位自2025年3月起，在第三方平台美团外卖销售“凉拌猪耳”“凉拌青瓜”等菜品，违法所得无法核实。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相片、《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赖细弟《询问笔录》、《营业执照》和《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赖悦珊和赖细弟身份证复印件、举报单及资料等证据证实。
　　你单位超出许可事项制售凉拌菜品，违反了《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规定。
依据《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第（三）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的；”的规定，本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到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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